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孫亮萍   

被  上訴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訴訟代理人  黃國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

13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3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4年3月1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伍仟參佰壹拾參元本息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一三年四月

三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

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規

定自明。又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

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

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

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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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18萬9,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1頁、第15頁）。

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減縮起訴聲

明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變更請

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

1項（見本院卷第204頁）。核其就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均

是源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而受領之下述

給付所生之爭議，變更前後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

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

於變更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應認基礎事實同一；另被上

訴人變更請求之金額部分，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述減縮部分之訴訟繫屬

消滅，第一審判決於其減縮之範圍內即失其效力，本院無庸

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受僱於伊擔任證券營業員，伊於10

9年8月3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上訴人對伊提起請求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本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39號，下稱

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

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

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於每月末日給付上訴人

3萬9,390元（下稱系爭處分）。伊於收受系爭處分後，自11

1年6月起，依系爭處分繼續僱用上訴人，並給付上訴人三節

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另繳納上訴

人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負擔上訴人

之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合計13萬8,792元，惟系爭

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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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

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是系爭處分既經撤銷確定，上訴人受領

上開給付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且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

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或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

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

決），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始未要求伊回去上班，且伊於111

年8月23日以電話告知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經理游

志聖，伊將於翌日到職，惟游志聖拒絕伊至公司提供勞務，

剝奪伊工作權，若伊回去提供勞務，本應享有勞健保、職災

保險、其他保險及退休金等相關權利，且伊所受領之給付或

利益，係基於系爭處分所賦予者，而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

兩造本應受其拘束，而無不當得利之情。又團體保險並非法

定強制保險，伊不知被上訴人有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況伊

從未簽署任何保險文件，何以得成立保險契約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6至207頁）

　㈠上訴人自102年12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證券營業

員，嗣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

為由，而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

造間之勞動契約。

　㈡上訴人旋對被上訴人提起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

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為系爭處分

確定。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三節獎金、提繳如附表

所示之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被上訴人並

為上訴人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雇主（單位）負擔額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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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之金額，另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員工團體

保險支出如附表所示之保險費。

　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111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

上訴人，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

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

絕。

　㈤另案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1號判決上

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8月10

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

定。

　㈥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

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

7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

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

律上之原因。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

因，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

達。又命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非以終局實現被保全

權利為目的，本身亦未形成完結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仍然

具有假定性、暫定性，因該處分所為給付，在嗣後該處分被

撤銷時，於撤銷之範圍內，原處分溯及不生效力，故依其所

為給付乃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復至執行開始（受領給付）

前之狀態，受領給付者原則上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亦即雇主

對於勞工有請求返還給付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按僱用

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

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

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

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

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

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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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定有明文。則勞工已於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提供勞務，縱

該處分嗣經法院撤銷而溯及不生效力，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4項但書規定，勞工無須返還工資，依相同法理，於勞工

未提供勞務係因雇主受領遲延所致者，勞工也無須返還，而

於勞工提供勞務期間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亦同。

　㈡上訴人原受僱於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1日依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雖提起

另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聲請定暫時狀態

處分。惟另案訴訟業受敗訴判決確定，堪認被上訴人已合法

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09年9月1日起

即不存在，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㈢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5月26

日以系爭處分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

用上訴人，並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9,390元，嗣系爭處分

於111年6月1日、同年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等

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可稽（見原審卷

第21至2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處分卷宗查閱無訛。系爭

處分既命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期間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於該

期間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則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內，兩造

固均應受該處分之拘束。然另案訴訟經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後，臺灣高等法院業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12年11月14日以1

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系爭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

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2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

定駁回抗告確定，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確認無誤，依上說

明，系爭處分固溯及不生效力，然此時上訴人究竟應否返還

所受領之工資及其所應返還範圍，仍應視其已否依系爭處分

提供勞務，或其未提供勞務係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定。經

查：

　⒈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

上訴人，業如前述，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始有依系爭處

分履行之義務。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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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

人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說明，

被上訴人應自111年8月24日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依

民法第487條規定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受領被上訴人自

是日起給付工資，及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

　⒉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遭法院撤銷確定前，該拒絕受領之狀

態繼續存在，應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即另案訴

訟判決確定日）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受領該期間附隨於

工資之三節獎金7萬3,980元，以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

休金共計2萬7,829元【計算式：561元（即111年8月份）＋

2,406元×11月（即111年9月份至112年7月份）＋2,406÷30日

×10日（112年8月份）＝2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

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3,496元【計算式：1,965元×5月

（即111年8月份至111年12月份，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

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由當月最末日所屬之投保單位計收

全月保險費，是111年8月保險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1,95

3×7月（即112年1月份至112年7月份）＝23,496元】、支出

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8,174元【計算式：675元÷30日×8日

（即111年8月份）＋675元×10月（即111年9月份至12月份、

112年2月份至112年7月份）＋1,019元（即112年1月份）＋6

75元÷30日×10日（即112年8月份）＝8,174元】，合計13萬

3,479元（計算式：73,980元＋27,829元＋23,496元＋8,174

元＝133,479元），因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

工資及附隨給付，此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即民法第487

條），以保障勞工之權益，即難謂上訴人受領該期間三節獎

金資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

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有何不當得

利可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該期間受領三節獎金及

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

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之不當得利，即無憑採。

　⒊故而，上訴人因系爭處分所為給付【含三節獎金7萬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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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

（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

7元，共13萬8,792元】，其中被上訴人自111年8月24日至11

2年8月10日應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

受領該期間該等給付項目，非無法律上原因，不因系爭處分

嗣後經法院撤銷而受影響。則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處分之附隨給付，其中自111

年6月1日至111年8月23日及自112年8月11日至同年月31日之

5,313元（計算式：138,792元－133,479元＝5,313元）部

分，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又

本件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及民事訴訟法第531條

第1項規定擇一為請求，而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請求上

訴人返還不當得利，既經本院認有理由，則其另主張以民法

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部分之主張是否可採，

即無再為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

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民法第18

2條定有明文。兩造另案訴訟於112年8月10日經最高法院駁

回上訴人之上訴確定，業經本院調閱另案訴訟卷宗核閱屬

實，則被上訴人就前開請求不當得利有理由部分，請求上訴

人加付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見原審

卷第8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亦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5,313元，及自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又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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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利息起算日部分

誤載為113年5月9日，爰更正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

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審究之必要，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

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呂俐雯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本院卷第219頁）

年月\項目 三節獎金 提繳勞工退

休金

勞工保險+就

業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

險費投保單

位負擔額

員工團體保

險

111年6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90元

111年7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8月 0元 561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9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0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1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2年1月 36,99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1,019元

112年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3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4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5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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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6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7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8月 0元 802元 0元 0元 348元

合計 73,980元 27,829元 0元 27,426元 9,5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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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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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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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孫亮萍    
被  上訴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訴訟代理人  黃國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3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3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伍仟參佰壹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三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規定自明。又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萬9,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1頁、第15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減縮起訴聲明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1項（見本院卷第204頁）。核其就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均是源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而受領之下述給付所生之爭議，變更前後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於變更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應認基礎事實同一；另被上訴人變更請求之金額部分，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述減縮部分之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於其減縮之範圍內即失其效力，本院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受僱於伊擔任證券營業員，伊於109年8月3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上訴人對伊提起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本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39號，下稱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於每月末日給付上訴人3萬9,390元（下稱系爭處分）。伊於收受系爭處分後，自111年6月起，依系爭處分繼續僱用上訴人，並給付上訴人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另繳納上訴人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負擔上訴人之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合計13萬8,792元，惟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是系爭處分既經撤銷確定，上訴人受領上開給付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且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或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始未要求伊回去上班，且伊於111年8月23日以電話告知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經理游志聖，伊將於翌日到職，惟游志聖拒絕伊至公司提供勞務，剝奪伊工作權，若伊回去提供勞務，本應享有勞健保、職災保險、其他保險及退休金等相關權利，且伊所受領之給付或利益，係基於系爭處分所賦予者，而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兩造本應受其拘束，而無不當得利之情。又團體保險並非法定強制保險，伊不知被上訴人有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況伊從未簽署任何保險文件，何以得成立保險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6至207頁）
　㈠上訴人自102年12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證券營業員，嗣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為由，而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㈡上訴人旋對被上訴人提起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為系爭處分確定。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三節獎金、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被上訴人並為上訴人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雇主（單位）負擔額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另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員工團體保險支出如附表所示之保險費。
　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111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
　㈤另案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1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㈥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又命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非以終局實現被保全權利為目的，本身亦未形成完結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仍然具有假定性、暫定性，因該處分所為給付，在嗣後該處分被撤銷時，於撤銷之範圍內，原處分溯及不生效力，故依其所為給付乃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復至執行開始（受領給付）前之狀態，受領給付者原則上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亦即雇主對於勞工有請求返還給付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勞工已於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提供勞務，縱該處分嗣經法院撤銷而溯及不生效力，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4項但書規定，勞工無須返還工資，依相同法理，於勞工未提供勞務係因雇主受領遲延所致者，勞工也無須返還，而於勞工提供勞務期間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亦同。
　㈡上訴人原受僱於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雖提起另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惟另案訴訟業受敗訴判決確定，堪認被上訴人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09年9月1日起即不存在，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㈢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5月26日以系爭處分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9,390元，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2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處分卷宗查閱無訛。系爭處分既命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期間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於該期間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則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內，兩造固均應受該處分之拘束。然另案訴訟經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臺灣高等法院業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12年11月14日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系爭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2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確認無誤，依上說明，系爭處分固溯及不生效力，然此時上訴人究竟應否返還所受領之工資及其所應返還範圍，仍應視其已否依系爭處分提供勞務，或其未提供勞務係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定。經查：
　⒈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上訴人，業如前述，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始有依系爭處分履行之義務。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應自111年8月24日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受領被上訴人自是日起給付工資，及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
　⒉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遭法院撤銷確定前，該拒絕受領之狀態繼續存在，應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即另案訴訟判決確定日）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受領該期間附隨於工資之三節獎金7萬3,980元，以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共計2萬7,829元【計算式：561元（即111年8月份）＋2,406元×11月（即111年9月份至112年7月份）＋2,406÷30日×10日（112年8月份）＝2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3,496元【計算式：1,965元×5月（即111年8月份至111年12月份，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由當月最末日所屬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險費，是111年8月保險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1,953×7月（即112年1月份至112年7月份）＝23,49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8,174元【計算式：675元÷30日×8日（即111年8月份）＋675元×10月（即111年9月份至12月份、112年2月份至112年7月份）＋1,019元（即112年1月份）＋675元÷30日×10日（即112年8月份）＝8,174元】，合計13萬3,479元（計算式：73,980元＋27,829元＋23,496元＋8,174元＝133,479元），因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及附隨給付，此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即民法第487條），以保障勞工之權益，即難謂上訴人受領該期間三節獎金資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有何不當得利可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該期間受領三節獎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之不當得利，即無憑採。
　⒊故而，上訴人因系爭處分所為給付【含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共13萬8,792元】，其中被上訴人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應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受領該期間該等給付項目，非無法律上原因，不因系爭處分嗣後經法院撤銷而受影響。則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處分之附隨給付，其中自111年6月1日至111年8月23日及自112年8月11日至同年月31日之5,313元（計算式：138,792元－133,479元＝5,313元）部分，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又本件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及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請求，而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既經本院認有理由，則其另主張以民法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部分之主張是否可採，即無再為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民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兩造另案訴訟於112年8月10日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確定，業經本院調閱另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則被上訴人就前開請求不當得利有理由部分，請求上訴人加付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見原審卷第8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313元，及自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利息起算日部分誤載為113年5月9日，爰更正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呂俐雯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本院卷第219頁）
		年月\項目

		三節獎金

		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

		員工團體保險



		111年6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90元



		111年7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8月

		0元

		561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9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0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1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2年1月

		36,99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1,019元



		112年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3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4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5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6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7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8月

		0元

		802元

		0元

		0元

		348元



		合計

		73,980元

		27,829元

		0元

		27,426元

		9,55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孫亮萍    
被  上訴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訴訟代理人  黃國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
13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3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4年3月1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伍仟參佰壹拾參元本息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一三年四月
    三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
    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規
    定自明。又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
    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
    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
    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
    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18萬9,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1頁、第15頁）。
    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減縮起訴聲
    明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變更請
    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
    1項（見本院卷第204頁）。核其就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均
    是源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而受領之下述
    給付所生之爭議，變更前後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
    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
    於變更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應認基礎事實同一；另被上
    訴人變更請求之金額部分，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述減縮部分之訴訟繫屬
    消滅，第一審判決於其減縮之範圍內即失其效力，本院無庸
    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受僱於伊擔任證券營業員，伊於10
    9年8月3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上訴人對伊提起請求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本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39號，下稱
    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
    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
    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於每月末日給付上訴人
    3萬9,390元（下稱系爭處分）。伊於收受系爭處分後，自11
    1年6月起，依系爭處分繼續僱用上訴人，並給付上訴人三節
    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另繳納上訴
    人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負擔上訴人
    之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合計13萬8,792元，惟系爭
    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
    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
    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是系爭處分既經撤銷確定，上訴人受領
    上開給付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且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
    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或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
    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始未要求伊回去上班，且伊於111
    年8月23日以電話告知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經理游
    志聖，伊將於翌日到職，惟游志聖拒絕伊至公司提供勞務，
    剝奪伊工作權，若伊回去提供勞務，本應享有勞健保、職災
    保險、其他保險及退休金等相關權利，且伊所受領之給付或
    利益，係基於系爭處分所賦予者，而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
    兩造本應受其拘束，而無不當得利之情。又團體保險並非法
    定強制保險，伊不知被上訴人有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況伊
    從未簽署任何保險文件，何以得成立保險契約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6至207頁）
　㈠上訴人自102年12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證券營業員
    ，嗣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為
    由，而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之勞動契約。
　㈡上訴人旋對被上訴人提起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
    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為系爭處分
    確定。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三節獎金、提繳如附表
    所示之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被上訴人並
    為上訴人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雇主（單位）負擔額如附表
    所示之金額，另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員工團體
    保險支出如附表所示之保險費。
　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111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
    上訴人，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
    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
    。
　㈤另案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1號判決上訴
    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8月10日
    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
　㈥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
    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
    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
    ，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
    上之原因。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因，
    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又
    命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非以終局實現被保全權利為
    目的，本身亦未形成完結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仍然具有假
    定性、暫定性，因該處分所為給付，在嗣後該處分被撤銷時
    ，於撤銷之範圍內，原處分溯及不生效力，故依其所為給付
    乃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復至執行開始（受領給付）前之狀
    態，受領給付者原則上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亦即雇主對於勞
    工有請求返還給付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按僱用人受領
    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
    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
    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
    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
    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
    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
    文。則勞工已於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提供勞務，縱該處分嗣
    經法院撤銷而溯及不生效力，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4項但
    書規定，勞工無須返還工資，依相同法理，於勞工未提供勞
    務係因雇主受領遲延所致者，勞工也無須返還，而於勞工提
    供勞務期間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亦同。
　㈡上訴人原受僱於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1日依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雖提起
    另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聲請定暫時狀態
    處分。惟另案訴訟業受敗訴判決確定，堪認被上訴人已合法
    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09年9月1日起
    即不存在，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㈢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5月26
    日以系爭處分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
    用上訴人，並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9,390元，嗣系爭處分
    於111年6月1日、同年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可稽（見原審卷第
    21至2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處分卷宗查閱無訛。系爭處
    分既命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期間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於該期
    間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則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內，兩造固
    均應受該處分之拘束。然另案訴訟經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
    ，臺灣高等法院業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12年11月14日以112
    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系爭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2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
    駁回抗告確定，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確認無誤，依上說明
    ，系爭處分固溯及不生效力，然此時上訴人究竟應否返還所
    受領之工資及其所應返還範圍，仍應視其已否依系爭處分提
    供勞務，或其未提供勞務係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定。經查
    ：
　⒈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上
    訴人，業如前述，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始有依系爭處分
    履行之義務。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
    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
    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說明，被
    上訴人應自111年8月24日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依民
    法第487條規定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受領被上訴人自是
    日起給付工資，及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
　⒉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遭法院撤銷確定前，該拒絕受領之狀
    態繼續存在，應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即另案訴
    訟判決確定日）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受領該期間附隨於
    工資之三節獎金7萬3,980元，以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
    休金共計2萬7,829元【計算式：561元（即111年8月份）＋2,
    406元×11月（即111年9月份至112年7月份）＋2,406÷30日×10
    日（112年8月份）＝2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
    （單位）負擔額2萬3,496元【計算式：1,965元×5月（即111
    年8月份至111年12月份，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
    點第3點規定，由當月最末日所屬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險
    費，是111年8月保險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1,953×7月（即
    112年1月份至112年7月份）＝23,49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
    險保險費8,174元【計算式：675元÷30日×8日（即111年8月
    份）＋675元×10月（即111年9月份至12月份、112年2月份至1
    12年7月份）＋1,019元（即112年1月份）＋675元÷30日×10日
    （即112年8月份）＝8,174元】，合計13萬3,479元（計算式
    ：73,980元＋27,829元＋23,496元＋8,174元＝133,479元），因
    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及附隨給付，此係
    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即民法第487條），以保障勞工之權
    益，即難謂上訴人受領該期間三節獎金資及被上訴人為其提
    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
    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有何不當得利可言。是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返還該期間受領三節獎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
    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
    險費之不當得利，即無憑採。
　⒊故而，上訴人因系爭處分所為給付【含三節獎金7萬3,980元
    、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
    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
    元，共13萬8,792元】，其中被上訴人自111年8月24日至112
    年8月10日應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受
    領該期間該等給付項目，非無法律上原因，不因系爭處分嗣
    後經法院撤銷而受影響。則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處分之附隨給付，其中自111年6
    月1日至111年8月23日及自112年8月11日至同年月31日之5,3
    13元（計算式：138,792元－133,479元＝5,313元）部分，即
    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又本件上
    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及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
    定擇一為請求，而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
    還不當得利，既經本院認有理由，則其另主張以民法第182
    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部分之主張是否可採，即無再
    為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民法第182
    條定有明文。兩造另案訴訟於112年8月10日經最高法院駁回
    上訴人之上訴確定，業經本院調閱另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
    則被上訴人就前開請求不當得利有理由部分，請求上訴人加
    付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見原審卷第8
    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
    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
    ,313元，及自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又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利息起算日部分
    誤載為113年5月9日，爰更正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
    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審究之必要，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
    、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呂俐雯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本院卷第219頁）
年月\項目 三節獎金 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 員工團體保險 111年6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90元 111年7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8月 0元 561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9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0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1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2年1月 36,99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1,019元 112年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3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4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5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6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7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8月 0元 802元 0元 0元 348元 合計 73,980元 27,829元 0元 27,426元 9,55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孫亮萍    
被  上訴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訴訟代理人  黃國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3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3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伍仟參佰壹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三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規定自明。又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萬9,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1頁、第15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減縮起訴聲明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1項（見本院卷第204頁）。核其就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均是源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而受領之下述給付所生之爭議，變更前後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於變更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應認基礎事實同一；另被上訴人變更請求之金額部分，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述減縮部分之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於其減縮之範圍內即失其效力，本院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受僱於伊擔任證券營業員，伊於109年8月3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上訴人對伊提起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本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39號，下稱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於每月末日給付上訴人3萬9,390元（下稱系爭處分）。伊於收受系爭處分後，自111年6月起，依系爭處分繼續僱用上訴人，並給付上訴人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另繳納上訴人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負擔上訴人之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合計13萬8,792元，惟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是系爭處分既經撤銷確定，上訴人受領上開給付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且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或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始未要求伊回去上班，且伊於111年8月23日以電話告知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經理游志聖，伊將於翌日到職，惟游志聖拒絕伊至公司提供勞務，剝奪伊工作權，若伊回去提供勞務，本應享有勞健保、職災保險、其他保險及退休金等相關權利，且伊所受領之給付或利益，係基於系爭處分所賦予者，而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兩造本應受其拘束，而無不當得利之情。又團體保險並非法定強制保險，伊不知被上訴人有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況伊從未簽署任何保險文件，何以得成立保險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6至207頁）
　㈠上訴人自102年12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證券營業員，嗣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為由，而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㈡上訴人旋對被上訴人提起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為系爭處分確定。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三節獎金、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被上訴人並為上訴人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雇主（單位）負擔額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另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員工團體保險支出如附表所示之保險費。
　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111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
　㈤另案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1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㈥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又命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非以終局實現被保全權利為目的，本身亦未形成完結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仍然具有假定性、暫定性，因該處分所為給付，在嗣後該處分被撤銷時，於撤銷之範圍內，原處分溯及不生效力，故依其所為給付乃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復至執行開始（受領給付）前之狀態，受領給付者原則上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亦即雇主對於勞工有請求返還給付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勞工已於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提供勞務，縱該處分嗣經法院撤銷而溯及不生效力，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4項但書規定，勞工無須返還工資，依相同法理，於勞工未提供勞務係因雇主受領遲延所致者，勞工也無須返還，而於勞工提供勞務期間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亦同。
　㈡上訴人原受僱於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雖提起另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惟另案訴訟業受敗訴判決確定，堪認被上訴人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09年9月1日起即不存在，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㈢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5月26日以系爭處分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9,390元，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2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處分卷宗查閱無訛。系爭處分既命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期間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於該期間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則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內，兩造固均應受該處分之拘束。然另案訴訟經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臺灣高等法院業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12年11月14日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系爭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2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確認無誤，依上說明，系爭處分固溯及不生效力，然此時上訴人究竟應否返還所受領之工資及其所應返還範圍，仍應視其已否依系爭處分提供勞務，或其未提供勞務係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定。經查：
　⒈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上訴人，業如前述，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始有依系爭處分履行之義務。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應自111年8月24日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受領被上訴人自是日起給付工資，及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
　⒉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遭法院撤銷確定前，該拒絕受領之狀態繼續存在，應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即另案訴訟判決確定日）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受領該期間附隨於工資之三節獎金7萬3,980元，以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共計2萬7,829元【計算式：561元（即111年8月份）＋2,406元×11月（即111年9月份至112年7月份）＋2,406÷30日×10日（112年8月份）＝2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3,496元【計算式：1,965元×5月（即111年8月份至111年12月份，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由當月最末日所屬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險費，是111年8月保險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1,953×7月（即112年1月份至112年7月份）＝23,49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8,174元【計算式：675元÷30日×8日（即111年8月份）＋675元×10月（即111年9月份至12月份、112年2月份至112年7月份）＋1,019元（即112年1月份）＋675元÷30日×10日（即112年8月份）＝8,174元】，合計13萬3,479元（計算式：73,980元＋27,829元＋23,496元＋8,174元＝133,479元），因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及附隨給付，此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即民法第487條），以保障勞工之權益，即難謂上訴人受領該期間三節獎金資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有何不當得利可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該期間受領三節獎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之不當得利，即無憑採。
　⒊故而，上訴人因系爭處分所為給付【含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共13萬8,792元】，其中被上訴人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應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受領該期間該等給付項目，非無法律上原因，不因系爭處分嗣後經法院撤銷而受影響。則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處分之附隨給付，其中自111年6月1日至111年8月23日及自112年8月11日至同年月31日之5,313元（計算式：138,792元－133,479元＝5,313元）部分，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又本件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及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請求，而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既經本院認有理由，則其另主張以民法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部分之主張是否可採，即無再為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民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兩造另案訴訟於112年8月10日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確定，業經本院調閱另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則被上訴人就前開請求不當得利有理由部分，請求上訴人加付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見原審卷第8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313元，及自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利息起算日部分誤載為113年5月9日，爰更正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呂俐雯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本院卷第219頁）
		年月\項目

		三節獎金

		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

		員工團體保險



		111年6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90元



		111年7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8月

		0元

		561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9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0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1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2年1月

		36,99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1,019元



		112年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3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4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5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6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7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8月

		0元

		802元

		0元

		0元

		348元



		合計

		73,980元

		27,829元

		0元

		27,426元

		9,55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孫亮萍    
被  上訴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訴訟代理人  黃國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3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3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伍仟參佰壹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三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規定自明。又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萬9,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1頁、第15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減縮起訴聲明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1項（見本院卷第204頁）。核其就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均是源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而受領之下述給付所生之爭議，變更前後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於變更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應認基礎事實同一；另被上訴人變更請求之金額部分，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述減縮部分之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於其減縮之範圍內即失其效力，本院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受僱於伊擔任證券營業員，伊於109年8月3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上訴人對伊提起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本院109年度勞訴字第339號，下稱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裁定，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於每月末日給付上訴人3萬9,390元（下稱系爭處分）。伊於收受系爭處分後，自111年6月起，依系爭處分繼續僱用上訴人，並給付上訴人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另繳納上訴人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負擔上訴人之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合計13萬8,792元，惟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是系爭處分既經撤銷確定，上訴人受領上開給付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且致伊受有損害，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或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萬8,7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始未要求伊回去上班，且伊於111年8月23日以電話告知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經理游志聖，伊將於翌日到職，惟游志聖拒絕伊至公司提供勞務，剝奪伊工作權，若伊回去提供勞務，本應享有勞健保、職災保險、其他保險及退休金等相關權利，且伊所受領之給付或利益，係基於系爭處分所賦予者，而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兩造本應受其拘束，而無不當得利之情。又團體保險並非法定強制保險，伊不知被上訴人有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況伊從未簽署任何保險文件，何以得成立保險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6至207頁）
　㈠上訴人自102年12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證券營業員，嗣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為由，而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㈡上訴人旋對被上訴人提起另案訴訟，並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5號為系爭處分確定。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三節獎金、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被上訴人並為上訴人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雇主（單位）負擔額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另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員工團體保險支出如附表所示之保險費。
　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111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
　㈤另案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1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㈥系爭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又命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非以終局實現被保全權利為目的，本身亦未形成完結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仍然具有假定性、暫定性，因該處分所為給付，在嗣後該處分被撤銷時，於撤銷之範圍內，原處分溯及不生效力，故依其所為給付乃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復至執行開始（受領給付）前之狀態，受領給付者原則上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亦即雇主對於勞工有請求返還給付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勞工已於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提供勞務，縱該處分嗣經法院撤銷而溯及不生效力，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4項但書規定，勞工無須返還工資，依相同法理，於勞工未提供勞務係因雇主受領遲延所致者，勞工也無須返還，而於勞工提供勞務期間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亦同。
　㈡上訴人原受僱於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人雖提起另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惟另案訴訟業受敗訴判決確定，堪認被上訴人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09年9月1日起即不存在，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㈢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5月26日以系爭處分命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9,390元，嗣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及上訴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2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處分卷宗查閱無訛。系爭處分既命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期間繼續僱用上訴人，並於該期間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則於系爭處分有效期間內，兩造固均應受該處分之拘束。然另案訴訟經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後，臺灣高等法院業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12年11月14日以112年度勞聲字第32號裁定撤銷系爭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2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7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確認無誤，依上說明，系爭處分固溯及不生效力，然此時上訴人究竟應否返還所受領之工資及其所應返還範圍，仍應視其已否依系爭處分提供勞務，或其未提供勞務係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定。經查：
　⒈系爭處分於111年6月1日、同年6月2日分別送達被上訴人、上訴人，業如前述，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始有依系爭處分履行之義務。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依系爭處分通知被上訴人將於翌日至被上訴人大安分公司提供勞務，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應自111年8月24日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受領被上訴人自是日起給付工資，及所附隨之雇主法定給付。
　⒉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處分遭法院撤銷確定前，該拒絕受領之狀態繼續存在，應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即另案訴訟判決確定日）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受領該期間附隨於工資之三節獎金7萬3,980元，以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共計2萬7,829元【計算式：561元（即111年8月份）＋2,406元×11月（即111年9月份至112年7月份）＋2,406÷30日×10日（112年8月份）＝2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3,496元【計算式：1,965元×5月（即111年8月份至111年12月份，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由當月最末日所屬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險費，是111年8月保險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1,953×7月（即112年1月份至112年7月份）＝23,49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8,174元【計算式：675元÷30日×8日（即111年8月份）＋675元×10月（即111年9月份至12月份、112年2月份至112年7月份）＋1,019元（即112年1月份）＋675元÷30日×10日（即112年8月份）＝8,174元】，合計13萬3,479元（計算式：73,980元＋27,829元＋23,496元＋8,174元＝133,479元），因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及附隨給付，此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即民法第487條），以保障勞工之權益，即難謂上訴人受領該期間三節獎金資及被上訴人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有何不當得利可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該期間受領三節獎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之不當得利，即無憑採。
　⒊故而，上訴人因系爭處分所為給付【含三節獎金7萬3,98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2萬7,829元、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雇主（單位）負擔額2萬7,426元、支出員工團體保險保險費9,557元，共13萬8,792元】，其中被上訴人自111年8月24日至112年8月10日應負遲延受領責任，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受領該期間該等給付項目，非無法律上原因，不因系爭處分嗣後經法院撤銷而受影響。則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處分之附隨給付，其中自111年6月1日至111年8月23日及自112年8月11日至同年月31日之5,313元（計算式：138,792元－133,479元＝5,313元）部分，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又本件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及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請求，而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既經本院認有理由，則其另主張以民法第182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部分之主張是否可採，即無再為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民法第182條定有明文。兩造另案訴訟於112年8月10日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確定，業經本院調閱另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則被上訴人就前開請求不當得利有理由部分，請求上訴人加付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見原審卷第8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313元，及自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利息起算日部分誤載為113年5月9日，爰更正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呂俐雯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本院卷第219頁）
年月\項目 三節獎金 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額 員工團體保險 111年6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90元 111年7月 0元 0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8月 0元 561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9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0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1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1年1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65元 675元 112年1月 36,99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1,019元 112年2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3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4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5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6月 18,495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7月 　0元 2,406元 0元 1,953元 675元 112年8月 0元 802元 0元 0元 348元 合計 73,980元 27,829元 0元 27,426元 9,557元 

　　
　　
　　　　



